
2023年 
4月 1 日

展示證明書

過渡期

在 2023年 4月 1 日註冊制度開始

前 ， 一直營運的貴金屬及寶石

交易商 ， 可在 9個月的過渡期

內（即 2023年4月至 2023年 12

月）申請註冊 。

過渡期安排並不適用於在 2023

年 4月 1 日或以後 ， 開展貴金屬

及寶石業務的人士 。 如該人士

有意進行總額為 12萬或以上港

元的交易（現金或非現金），則

須在交易前獲得註冊 。

註冊證明書及進行面對面交易分行的分行證明書將在批予註冊後發給註冊

人 。 註冊人必須在相關處所的顆眼地方展示證明書 。

註冊紀錄冊
公眾人士可在通常辦公時間內到註冊辦事處或在制度實施後於網站 

httpsJlwww.drscustoms . qov . hk查閲註冊紀錄冊 。

費用 

A類註冊

首年註冊費 

$260 

年費 

$19S 

首三年註冊費 

$1,970 

續期申請費： 

$1,060 

B類註冊

噩仅需接受適當

十 人選評定的人 

$650 

在2023年4月 1 日註冊制度開始前一直營運的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若在 9個

月的過渡期內申請註冊，可獲寬免首次註冊蕢和相關費用 。

刑罰

除註冊人外，任何交易商若聲稱為註冊人、聲稱獲授權進行，或進行任何

總顗為 12萬或以上港元的現金交易或非現金交易，均屬違法，一經定罪 ，

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 10萬元及監禁6個月 。

除刑事處罰外，註冊人不遵守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 

615章）規定的要求或註冊條件，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或被誓時吊銷或取

消註冊。

此文本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不可視為法律的詳盡及具有權威性的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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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1

獲豁免註冊的機構包括： 

(a) 銀行， 

(b) 部分已受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 615 章）規管的金

融機構經營附屬於其主要業務的貴金屬及寶石業務 ， 

(c) 已受 《當押商條例》 （第 166 章）規管的當押商，以及 

(d) 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2 。

1 參閲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615章）第53ZUA條 

2 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須就任何總額為 12萬或以上港元的現金交易（不論是支付或收

取款項） ， 向海關提交現金交易報告

受規管的活動及物品

「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其中包括以業務形式買賣、進口、出口、生產或

提煉貴金屬、 寶石或貴重產品 ， 或對其造行增值加工，或發行、贖回或買

賣貴重資產支持工具，以及就該等活動攏任中介人等。經營物流服務業務

人土，僅在該業務的通常業務運作中進口或出口貴金屬、 寶石或貴重產品

除外 。

貴金屬、寶石、貴重產品及貴重資產支持工具所指如下 

(a) 量金屢成品或非成品狀態的金、銀丶白金或鉑金、銥、鋨、鈀、銠或釕 。 

(b) 直五鑽石、藍寶石、紅寶石、綠寶石、玉石或珍珠 ， 不論其為天然與否 。 

(c) 貴重產品 符合以下説明的珠寶或錶 由任何貴金屬或寶石或兼由上述

兩者組成，或包含或附有任何貴金屬或寶石或兼包含或附有上述兩者 。 

(d) 貴重資產支持工具：指以貴金屬、 寶石或貴重產品支持的、使有關持有

人有權享有該等資產（整體或部分）的證明書或工具，但不包括 《證券及期

貨條例》 （第 571 章）所界定的任何證券、期貨合約、集體投資計劃的任何

權益、結構性產品或場外衍生工具產品，或虛擬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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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註冊申請 

A類註冊申請手續簡單 。交易商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或小販牌照 ， 便可以提

交申請，並附上所有業務處所的詳情、通訊地址和其貴金屬及寶石業務會

為合法目的而經營的聲明。只要註冊交易商繼續經營並支付年費， A 類註冊

將一直保持有效 。 

B類註冊申請
至於 B 類註冊 ， 如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615章）監管的

其他指定非金融業人士般，申請人須通過適當人選的評定準則 3 。 申請人除

了須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小販牌照 ， 並提供所有業務處所地址和通訊

地址外 ，還須證明其有能力滿足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 

615章）附表 2及 《B類註冊交易商從事貴金屬和寶石交易的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指引 》 所規定的相關要求。 B 類註冊一般有效期為三年 ， 並且

必須在註冊到期前至少 60 天提交續期申請 。

3 參閲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615章）第53ZUN及 53ZUO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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